2015最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甲方：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
　　身份证：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双方共同投资人(以下简称“共同投资人”)经友好协商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双方本着互惠互利这一基本原则，就甲乙双方合作投资_________项目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共同遵守。
　　第一条 投资额与投资方式
　　甲、乙双方同意，以双方注册成立的______公司(以下简称______)为项目投资主体。
　　各方出资分别：甲方占出资总额的_________%;乙方占出资总额的_________%。
　　第二条 利润分享和亏损分担
　　共同投资人按其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______比例分享共同投资的利润，分担共同投资的亏损。
　　共同投资人各自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共同投资承担责任，共同投资人以其出资总额为限对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责任。
　　共同投资人的出资形成的股份及其孳生物为共同投资人的共有财产，由共同投资人按其出资比例共有。
　　共同投资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后，各共同投资人有权按其出资比例取得财产。
　　第三条 事务执行
　　1.共同投资人委托甲方代表全体共同投资人执行共同投资的日常事务，包括但不限于：
　　(1)在股份公司发起设立阶段，行使及履行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 ;
　　(2)在股份公司成立后，行使其作为股份公司股东的权利、履行相应义务;
　　(3)收集共同投资所产生的孳息，并按照本协议有关规定处置;
　　2.其他投资人有权检查日常事务的执行情况，甲方有义务向其他投资人报告共同投资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3.甲方执行共同投资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共同投资人，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共同投资人承担;
　　4.甲方在执行事务时如因其过失或不遵守本协议而造成其他共同投资人损失时，应承担赔偿责任;
　　5.共同投资人可以对甲方执行共同投资事务提出异议。提出异议时，应暂停该项事务的执行。如果发生争议，由全体共同投资人共同决定。
　　6.共同投资的下列事务必须经全体共同投资人同意：
　　(1)转让共同投资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2)以上述股份对外出质;
　　(3)更换事务执行人。
　　第四条 投资的转让
　　1.共同投资人向共同投资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出资额时，须经全部共同投资人同意;
　　2.共同投资人之间转让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投资额时，应当通知其他共同出资人;
　　3.共同投资人依法转让其出资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共同投资人有优先受让的权利。
　　第五条 其他权利和义务
　　1.甲方及其他共同投资人不得私自转让或者处分共同投资的股份; 2.共同投资人在股份有限公司登记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其持有的股份及出资额;
　　3.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任一共同投资人不得从共同投资中抽回出资额; 4.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按各共同投资人的出资比例分担。
　　第六条 违约责任
　　为保证本协议的实际履行，甲方自愿提供其所有的向其他共同投资人提供担保。甲方承诺在其违约并造成其他共同投资人损失的情况下，以上述财产向其他共同投资人承担违约责任。
　　第七条 其他
　　1.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共同投资人协商一致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2.本协议经全体共同投资人签字盖章后即生效。本协议一式_______份，共同投资人各执一份。
　　甲方(签字)：_________　　　　　　　　　　乙方(签字)：_________
　　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签订地点：_________　　　　　　　　　　　签订地点：_________
